
记者同志：
我们是一家公司的老职工， 一

段时间来， 公司总和我们说经营不
好， 需要调整业务。 没有想到的是，
公司所说的 “调整” 竟是让我们走
人。 最近， 公司通知我们部分老职
工主动离职， 否则会被调到外地或
偏远的地区。 公司说， 单位可以调
动职工， 如果职工不同意， 照样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 我们这批人中有
人是愿意和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

但是公司拒绝出具辞退通知和证明。
有一个同事对此抱怨了几句， 结果就
被辞退了。 其实， 我们不是不理解公
司经营有困难， 也愿意和公司同甘共
苦， 但是公司这样做让我们不能接
受。 不知道公司这样做违法吗？ 我们
该如何维权？ 读者 老田

老田：
你好！ 先来分析一下你那位因

抱怨几句就被公司辞退的同事的问

题。 可以肯定的是， 单位不能随意
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合同。 《劳动合
同法实施条例》 第十九条规定， 有
十四种情形之一的， 依照劳动合同
法规定的条件、 程序， 用人单位可
以与劳动者解除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以完
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

同， 其中就有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
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劳动者严重失
职， 营私舞弊， 给用人单位造成重
大损害的； 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的等等， 单位因职工存在过错
可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对照法条
不难发现， 如果仅仅是因为你同事
的几句抱怨 ， 就要被解除劳动合
同， 显然不合法。 所以， 建议你同
事可以先与公司协商 ； 若协商不
成， 可以向公司所在地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申请仲裁。 如果你同事希
望继续在公司工作的， 可以主张继
续履行劳动合同； 如果不想继续履
行劳动合同的， 可以主张用人单位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 标准
即双倍的经济补偿。 根据 《劳动合
同法》 第四十七条规定， 经济补偿
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 每

满一年按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

者支付。 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
按一年计算； 不满六个月的， 向劳
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接下来分析一下你和你大部分

同事遇到的情况。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五条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协商一致， 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
定的内容。 变更劳动合同， 应当采
用书面形式。 变更后的劳动合同文
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
因此， 在调岗这件事上， 需要用人
单位和劳动者进行协商， 如果双方
协商不成， 也确实因为客观原因岗
位被取消， 导致原合同无法履行，
根据 《劳动合同法 》 第四十条规
定， 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致使劳动合同
无法履行， 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
商， 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
协议的， 在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
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

者一个月工资后， 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需要注意的是， 解除劳动合同
时， 用人单位应该出具书面的劳动
关系解除证明。

文 张锐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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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了协议又签合同
重叠期间哪个有效

职工进公司就签订了 “劳动协
议”，但期限未到公司又让他签订了一
份劳动合同。后来他发现，合同中约定
的工资比原来协议中的要少， 他可以
要求按原“协议”执行吗？日前，职工黄
先生为此向本报求助。

据黄先生反映，他于两年前进入
公司工作，担任销售。当时公司就和
他签订了一份三年期的“劳动协议”，
约定 4000 元底薪加销售提成。 公司
的产品颇有市场， 再加上他的努力，
每个月他都有万余元的收入。可从去
年下半年开始，产品销售就出现了问
题，像他这样的销售强手每月完成的
业绩也只能略超出指标，不少同事因
此跳槽离开了公司。 今年又因为疫
情，公司的经营一直不稳定，尽管他
很努力，但 3 月份也未能完成考核指
标。4 月初的一天，公司突然通知他去
人事部门签劳动合同。 他看了合同，
发现除了合同期限填了三年外，工资

收入一栏竟是空白的。 他有些犹豫，
但是人事经理再三说，工资、提成都
是按公司规定操作的， 让他赶快签
字。签完字后，人事经理就将合同收
走了，说盖完章后会给他一份。4 月份
过去了，在他努力下，他超额完成了
指标，到了 5 月份的发薪日，他的收
入却比他预想少了不少。 他去询问，
人事经理竟说， 公司出了新规定，不
但提高了每个人的指标，而且只有超
出指标部分才有提成。他 4 月份仅仅
是完成了新指标，所以只能拿到 3000
元的底薪。 可是， 自己底薪也不只
3000 元啊？人事经理拿出了他新签订
的劳动合同，工资收入一栏写明“底
薪 3000 元+提成”， 而且补充条款还
特地注明： 超出指标部分按比例提
成。当初自己签字时根本没有这些内
容，公司纯属欺诈，他当即表示不认
可，人事经理却不理睬。原来签订的
“劳动协议”期限并未到，他能否要求

还是按照原来的协议执行？
上海昭华劳动保障咨询有限公

司董兆华表示， 按照黄先生单方面反
映来看， 公司的做法确实有问题。首
先，劳动合同订立应遵循诚实等原则。
《劳动合同法》明确，订立劳动合同，应
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
致、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订立的劳动
合同具有约束力，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其次，
单位制定、 修改直接涉及职工切身利
益的规章等，应按法定程序操作。用人
单位在制定、 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
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
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
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

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

时， 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

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
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在规章制度
和重大事项决定实施过程中， 工会或
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有权向用人单
位提出， 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用
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

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

示，或者告知劳动者。最后，劳动合同
应当具备必备条款。 根据规定， 用
人单位的名称、 住所和法定代表人
或者主要负责人 ； 劳动者的姓名 、
住址和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

份证件号码； 劳动合同期限； 工作
内容和工作地点； 工作时间和休息
休假； 劳动报酬； 社会保险； 劳动
保护、 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 法
律、 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
他事项都是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

但董先生认为， 由于黄先生已经
签了新合同， 若他拿不出单位欺诈、
胁迫等证据， 那新签的劳动合同就是
有效的， 必须按合同约定来履行。 因
此， 他也提醒广大劳动者， 原协议、
合同未到期要改签时， 必须提高警
惕， 要求协商一致， 尤其条款缺失或
者空白的合同万万签不得。

哪些证据
可证明劳动关系？

吴女士问： 在公司做了
两个多月，没有签合同，哪些
证据可以证明劳动关系？

答： 用人单位未与劳动
者签订劳动合同， 认定双方
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

凭证： 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
(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 )、缴
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
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

“工作证”、“服务证” 等能够
证明身份的证件； 劳动者填
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 “登
记表”、“报名表” 等招用记
录；考勤记录；其他劳动者的
证言等。

公司该发多少高温费？

张先生问： 天气渐渐热
了， 我们公司工作车间里更
热，想了解一下，什么情况下
要发高温费？ 公司应该发多
少高温费？

答：根据《关于调整本市
夏季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
（沪人社规 〔2019〕19 号）规
定， 企业每年 6 月至 9 月安
排劳动者露天工作以及不能

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

度降低到 33℃以下的（不含
33℃），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夏
季高温津贴。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 本市夏季高温津贴
标准调整为 300 元/月。对于
劳动者工作场所的性质难以

确定的特殊情况， 企业应结
合实际， 通过工资集体协商
等形式，合理制定发放办法。
企业在发放夏季高温津贴的

同时， 应继续做好夏季工作
现场清凉饮料的供应。

哪些岗位的职工
可实行综合工时？

严先生问：哪些岗位职工，
单位可以实行综合工时制？

答： 企业对符合下列条
件之一的职工， 可以实行综
合计算工作制：交通、铁路、邮
电、水运、航空、渔业等行业中
因工作性质特殊， 需连续作
业的职工； 地质及资源勘探、
建筑、制盐、制糖、旅游等受季
节和自然条件限制的行业的

部分职工； 因受季节条件限
制，淡旺季节明显的瓜果、蔬
菜等食品加工单位和服务生

产，以及宾馆、餐馆的餐厅和
娱乐场所的职工等。文 崔蔚

张律师：
我有一个问题问问你。 我和我

老公一起分了一套公租房 ， 在 20
世纪 90 年代， 根据政策我们将这
套公租房买下来了， 当时只能写一
个人的名字， 于是就写了我老公的
名字。 现在我老公把女儿赶出去住
了， 还讲这房只有他一人的名字，
就是他一人的财产， 他要把这房子
给卖了。 我到房屋交易中心去问过
了， 交易中心讲： “房产证上只有
他一人的名字， 如果他要卖掉， 我
们是允许的。” 如果真是这样， 我
和女儿该怎么办 ？ 我可以加名字
吗？ 这是他个人财产吗？ 罗女士

罗女士：
根据你所陈述的情况答复如

下； 你与你老公是共同取得这套公

租房的， 故你和你老公均是该房屋
的承租人。 由于该房屋的租赁凭证
上写了你老公的名字， 那么你老公
是承租户主。 你们的孩子报出生在
该房屋里， 根据法律规定她也是该
房屋的原始同住人， 自然拥有居住
权。 因此， 你老公赶她出外居住的
事实， 已经侵犯了她的居住权。 你
女儿完全可以起诉要求居住并赔偿

在外居住的经济损失。
该房屋在 20 世纪 90 年代 “公

转私” 了， 当时的政策俗称 “九四
方案”， 购房时只能写一个人的名
字， 且是户主。 如写其他人要有一
致同意的书面意见， 才能办理。 这
是政策上的缺陷， 在 “九五方案”
中就纠正了。 根据目前的情况， 你
和你女儿都可以去加名字。 还有要
说明的是该房产是你们夫妻共同财

产。 当然， 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 那
么这个房子的主动权就在谁的身上，
但是如果出售房子的话， 需要配偶的
同意书， 如果房产证上同时写了两个
人的名字， 那么卖房的时候， 必须要
两个人同时到场， 签署合同。

根据 《物权法》 规定： 所有权
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 依法
享有占有、 使用、 收益和处分的权
利。 在根据 《最高院关于适用<婚
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第十
一条规定： 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
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 第三人善
意购买、 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
登记手续， 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
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夫妻一方
擅自处分共同共有的房屋造成另一

方损失， 离婚时另一方请求赔偿损
失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根据上

述司法解释之规定， 夫妻一方未经
另一方同意 “擅自 ” 将 “夫妻共
有 ” 房屋出售给第三方 （买家 ），
在一定的情形下有效， 但第三人必
须证明 “是善意的， 并支付合理的
对价， 且已经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否则就是无效的。

如还有不清楚之处， 来所进一
步商讨。 文 张建伟

（案例有删增，请勿对号入座，
一家之言，仅供参阅。）


